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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龙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五年行动计划》
  政策摘要：主要对新增各级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孵化器（园区）、创客空间等新型孵化载体、大学科技园、电商平台（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技术转化、科研资源共享、企业产品创新、举办各类创业大赛活动、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创业等，进行一次性奖励、房租补贴、贷款支持。
  1.加快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建设。对经批准新增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荣誉的分别给予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2.加快孵化器（园区）建设。对新获得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连续三年每年分别给予50万元、30 万元、10 万元运营补贴。
  3.支持发展创客空间等新型孵化载体。对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荣誉的新型孵化平台，分别给予30 万元、10 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励。
  4.支持电商企业运营。对线上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入驻商户达到500 户以上、年交易额超过1亿元的，一次性奖励100 万元；年营业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按比例给予一定奖励；对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园区运营商给予一定房租补贴。
  5.支持先进技术转化和专利转化。对当年授权、新增的国外发明专利每件资助2800元、国内发明专利每件资助2000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1000元，对获得国家级知识产权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
  6.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对获批的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每家资助1 万元。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10 万元、30 万元奖励。
  7.支持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对当年获得省级以上新产品认定的企业，给予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进入小巨人培育工程的中小微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8.鼓励举办创业大赛、沙龙、论坛等活动。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创业大赛名次的企业，最高分别给予30 万元、20 万元奖励；获得市级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奖励10 万元、8 万元、5万元。
  9.建立小额担保贷款普惠制度。将既有创业意愿、又有创业能力的人群全部纳入政策性小额担保贷款支持范围。对在洛龙创业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小额担保贷款重点扶持。
  
  《洛龙区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
  政策摘要：主要对服务业产业园区、楼宇经济、特色商业街区及服务业其他领域，进行房租、税收、运营等补贴奖励。
  1.对服务业产业园区的扶持。鼓励建设发展服务业产业园区。对新建或利用老旧市场（商场）、工业厂房改建的产业园区，按已投用面积10 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服务业专业园区（基地）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50 万元、30 万元的奖励。
  2.对楼宇经济的扶持。鼓励打造税收超千万元楼宇。对单栋楼宇年度整体税收（不含房地产企业）区级留成部分总额首次超1000—3000 万元的，分别给予50—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年度达到3000 万以上的，每新增1000 万元，再奖励10 万元。鼓励建设特色商务楼宇。
  对产业集聚度达60%以上且整栋楼宇税收区级留成达100 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整栋楼宇税收区级留成部分10%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楼宇管理示范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3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
  3.对特色商业区及特色商业街的扶持。鼓励打造特色商业街，对经认定的特色商业街给予一次性100 万元的奖励。
  4.对服务业其他领域的扶持。对已入驻服务业产业园区、商务楼宇、特色商业区（街）且年纳税额在10 万元（含）以上的服务业企业，根据其税收增长情况给予适当奖励。
  对新建或引进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运营商，平台年交易额首次达到1—10 亿元的，分别给予运营商一次性50—100 万元的奖励。
  鼓励发展星级酒店宾馆及旅游产业。对新被评定为三星级及以上酒店，新获得国家旅游主管部门3A 及以上认证的旅游景区（点），给予30—100 万元的奖励。
  鼓励企业举办宣传推介及商务交流活动（高峰论坛、行业峰会）等，按照政府主导、支持、鼓励三种类别，对主办方活动费用给予适当补贴。
  
  
  《洛龙区关于促进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
  政策摘要：主要对各类金融机构入驻、资本市场融资、股权投资发展等进行扶持奖励。
  1.支持各类金融、类金融机构入驻。对新成立或迁入我区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类法人总部金融机构，按其实收资本的1%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 万元），3 年内对其租赁自用办公用房进行补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对引进上述金融单位的楼宇给予运营补贴。
  2.引导资本市场融资。对首发上市成功的企业，募集资金60%以上投入我区的，按照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的0.5%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区内挂牌企业从“新三板”成功转板，区内企业在异地“买壳”“借壳”上市且募集资金60%投资于我区的，视同成功上市。
  对“新三板”挂牌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
  对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按照交易板和展示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2 万元。
  对通过发行直接融资工具实现融资的，按照其融资金额的0.1%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3.支持各类股权投资发展。对新设或者迁入洛龙区的基金，按其实收资本（以实际到位资金扣除省级及以下政府引导基金份额计算）的1%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100万元。
  对各类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洛龙区内企业，按其投资金额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4.促进典当融资发展。对典当行按照当年新增注册资本金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限额30 万元），按照每年新增当金总额的5‱给予奖励，开展典当业务的房屋租金每年给予10%补助（最高限额20 万元）。
  5.支持设立科技支行。对2018年前在我区成立的前三家科技支行，三年内给予不高于100万元的奖励，对其发放的科技类企业的贷款给予一定利息补贴（单笔不超过10万元）。
  
  《关于实施“洛龙英才计划”加快引进培育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的办法》
  政策摘要：主要对引进的领军型、高层次、紧缺型、星火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和四类高层次人才进行支持。
  1.资金支持。经市认定符合“河洛英才计划”的创新创业人才团队注册落户我区的，区财政配套分别给予领军型、高层次、紧缺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500 万元、300 万元、100 万元的启动资助。经区认定的星火型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给予50 万元的启动资助。经评审认定新引进的符合条件的四类高层次人才，由区财政每年分别发放年度津贴3万元、2万元、1万元、5000元，发放期限为三年。
  2.科技扶持。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并成功招收3名以上博士后研发人员进站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 万元经费；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研发平台，区财政分别一次性给予30 万元、15 万元、5 万元资助；对引进的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且成果在我区转化的国家级研发平台，区财政一次性给予30 万元资助。高层次人才在我区工作期间主持实施国家“863计划” “973计划”重大科研项目和国家、河南省科技重大专项，为我区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在市财政给予研发经费的基础上，洛龙区按照市财政研发经费的50％进行配套支持；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的，给予5—30万元奖励。
  3.用房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团队落户洛龙有关企业和园区，我区协调相关园区，视情给予1—3 年100—1000 平方米的场租减免或租金补贴。经评审认定新引进的符合条件的四类高层次人才，3 年内给予5—50万元的安家补助。
  4.生活服务。高层次人才随迁、随调的配偶，可由用人单位或区人事部门优先推荐就业；配偶暂无工作的，区按照不低于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一次性为其发放一年的生活补贴。经评审认定的高层次人才的适龄子女，适龄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可在洛龙区所属学校择优就学；经评审认定的新引进高层次人才享受区优秀专家医疗保健待遇，建立健康档案，每年提供一次免费体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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